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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湘都市报》虢灿 杨燕如

热恋中的情侣一起买了婚房，憧憬未

来，哪知订婚后几个月却分道扬镳，把金钱

来往一笔笔算清楚，共同买的房却让曾经

相爱的两人对簿公堂。房屋贬值，出资不

同，这套房该如何分割？近日，湖南省新晃

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审理了这起共有物分

割纠纷案。

李刚与王茜在2022年相恋，情到浓

时，两人一起规划未来。2024年 1月24

日，王茜跟人签订《房屋买卖合同》，以28

万余元买下一套房子准备作为婚房。当时

王茜支付房款12.5万元，剩余款项由李刚

支付。房屋登记为李刚、王茜共同共有。

当年3月，两人顺利订婚。但半年后，两人

因感情不和分手。

分手后，两人对曾经的金钱往来进行

了结算，李刚于2023年至2024年期间向

王茜转账工资共计7万余元。两人分手

后，王茜退还李刚16万元，其中包含了彩

礼10万元，红包2万余元及李刚的部分工

资。

争议出在两人曾经的婚房上，因房产

分割协商未果，王茜起诉至法院。庭审中，

两人都认可房屋存在贬值情况，双方确认

案涉房屋现值为25.5万元。

法院审理后认为，本案中，王茜与李刚

恋爱期间共同购房，房屋产权登记为两人

共同共有。两人终止恋爱关系后要求分割

共有房屋，符合法律规定的共有基础丧失

需要分割的情形，应予准许。鉴于双方对

共有房屋的分割没有协议约定，考虑到李

刚购房出资较多，且案涉房屋位于李刚的

户籍地，因此，由李刚居住、管理或处置更

为合适，法院依法确认案涉房屋产权归李

刚所有。

根据查明的事实，王茜虽支付房款

12.5万元，但支付的房款中包含李刚2023

年的工资3.5万余元，即王茜实际只支付

购房款8.9万余元，李刚实际支付购房款

19万余元。同时结合双方确认案涉房屋

现值为25.5万元，根据双方的出资比例、

房屋的贬值情况等，法院酌情确定李刚应

给付王茜房屋折价款8万元。

综上，法院判决案涉房屋归李刚单独

所有；李刚于判决生效后90天内支付王茜

房屋补偿款8万元；驳回王茜的其他诉讼

请求。

（文中人物为化名）

《安徽法制报》占佳佳

仅提交金融机构转账凭证证明款项支付

事实，没有借款合同或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

凭证，若向法院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能否获得

法院支持？近日，安徽省宁国市人民法院审理

了这样一起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依法判决驳回

了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告王甲诉称，被告王乙与自己是堂兄弟

关系，王乙夫妻二人于2021年分两次向自己

借款共计15万元用于家庭生活，因双方亲属

关系未出具借条。现双方关系疏远，王乙一直

未还款，王甲遂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王乙夫

妻二人还款。

被告王乙辩称，自己与王甲之间不存在借

贷关系，双方既无借款合意也无借款事实。多

年前自己将王甲的毛坯房装修后入住，后双方

协商由王甲补偿王乙15万元装修费用，王乙

搬离王甲所有的房屋。王甲转账的15万元为

房屋装潢补偿款，并提供双方两次转账时的交

易记录，附言上写有“装修费”和“剩余装修

费”。

法院审理认为，王甲主张与王乙夫妻存在

民间借贷关系，其提供的银行转账凭证，只能

反映双方存在款项流动。而王乙对借款予以

否认，其提供的证据可以证实两笔款项为装修

费用补偿款。故王甲仍应对双方存在借贷关

系承担举证责任。鉴于王甲现有证据不能证

明双方就该15万元已经形成借贷合意的情况

下，法院无法根据王甲提供的证据推出该15

万元系王乙向王甲借款的结论。故王甲要求

王乙返还借款15万元的诉讼请求，缺少事实

根据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判决驳回原

告王甲的诉讼请求。目前，该案已生效。

法官提醒：
“谁主张，谁举证”是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

适用最多的法律规则，没有借条及转账交付凭

证，当事人通过录音、微信聊天等证据证明借

款事实时，因为这些证据有极大的不确定性，

往往很难达到证明目的。为最大可能保护自

己的合法权益，减少纠纷的发生，建议向他人

出借款项时，无论亲疏远近，均要签订书面借

款合同或借条，内容要做到规范、全面、明确、

具体、无歧义，若借款人已婚，要明确借款人是

否为夫妻共同借款，可以在借款用途中注明并

要求夫妻二人共同签署借款合同或借条。同

时，建议通过银行、微信转账等方式交付资金

并保存记录，出借前要综合评估借款人信用风

险，谨慎借款，切莫落入诈骗陷阱。

《大河报》邵可强

凌晨天降暴雨，邻居家牛棚被淹、

牛儿倒地被困，河南省南阳市宛城区

68岁魏老汉施救中被电击不幸身亡。

事后，魏老汉儿子向法院提起诉讼，要

求牛主人赔偿人员死亡造成的经济损

失。宛城区法院审理认为，魏老汉为避

免邻居家的牛受损失而进行管理，构成

无因管理，判决牛主人补偿10万元。

案件信息显示：当日凌晨突降暴

雨，魏老汉听到邻居路某家牛棚内的老

牛在惨叫，因路某不在此居住，魏老汉

遂出门查看，发现牛棚内积水很深，牛

已倒地。魏老汉上前欲扶起牛，在解开

拴在钢管上的牛绳时被电击倒，后经抢

救无效死亡。

经调查，因路某私自把电线拉到牛

棚，下雨致牛棚内电扇浸泡漏电，电路

老化且配电箱未安装漏电保护器，致使

魏老汉因电击死亡。事发后，魏老汉之

子小魏向法院起诉，要求判令路某赔偿

因魏老汉死亡造成的经济损失。

法院审理认为，魏老汉无约定和法

定的事由，为避免路某的老牛受损失而

进行管理，构成无因管理，魏老汉因管

理路某的事务而被电击死亡，可以请求

路某给予适当补偿,结合当地的经济水

平及路某家庭收入情况，酌定路某补偿

小魏10万元。

先以婚恋交友之名编织

“甜蜜陷阱”博取受害人信

任，再以高额回报为诱饵实

施投资理财诈骗。日前，最

高检、公安部披露了一起联

合挂牌督办的境外婚恋交

友、虚假投资理财类诈骗案，

涉案金额达1.8亿元，其中

被骗金额超百万元的个案达

14起。

新华社 王鹏 作

甜蜜陷阱

共同购置婚房后分手，房子贬值怎么分割？共同购置婚房后分手，房子贬值怎么分割？

仅凭转账凭证
主张民间借贷
能否获支持？

邻居家牛儿被困，老汉施救被电击身亡
老汉儿子起诉牛主人，法院怎么判？

法官说法：

“共同共有”并不是均等分割

法官介绍，本案的核心问题在于共有物分割的规则适用。根据民法典规定，以“共有

基础丧失”作为共同共有人请求分割的关键条件。情侣婚前购房登记为共同共有，一旦感

情破裂分手后，共有基础即丧失，共有人即可主张分割共有财产。

值得注意的是，“共同共有”并不当然意味着均等分割，法院会结合出资比例、购房目

的、房屋增/贬值情况、产权登记、实际使用等各种因素，确定返还数额。

在上述案件中，构成无因管理成为判决的关键。那么，

什么是无因管理？

办案法官解释，无因管理是指没有约定和法定义务，为

避免他人利益受损失而对他人的事务进行管理或者服务的

行为。其包含两个方面的含义：第一，没有约定和法定的义

务；第二，为避免损失而对他人的事务进行管理。

无因管理涉及对他人事务的处理，为保护受益人，民法

典将符合受益人真实意思作为无因管理的构成要件之一。

同时，为保护管理人，民法典建立管理人的必要费用偿还、

适当补偿请求权等，进而促进人们互助。

该案中，魏老汉在无约定义务、法定义务的情况下，听

到路某牛棚内牛的叫声，为避免路某的损失，不顾自身年龄

较高和天气不利等因素，去牛棚排除险情的行为，是为避免

路某利益受损失而进行管理，也符合路某的真实意思，具备

法律关于无因管理的构成要件，因此魏老汉的行为构成无

因管理。

构成无因管理如何认定？

以案释法：

怎样确定管理人在管理他人事务过程中受损时的补偿数额？

办案法官解释，管理人因管理他人事务受到损失的，可以

请求受益人给予适当补偿。何谓适当，需要在个案中综合管理

人的损失程度、各方的过错、当地的经济水平、受益人的受益范

围等因素，确定受益人应当承担的补偿数额。管理人的损失程

度和受益人的受益范围是酌定补偿数额的重要考量因素。

该案中，管理人魏老汉因管理他人的事务而失去生命。生

命是无价的，且在其实施管理行为后也未能避免相对方路某的

利益受损失，即使能够避免路某的利益受损失，路某的受益也

只是一头或数头牛的价值，魏老汉的生命和路某的受益二者之

间无可比性。所以本案中的无因管理人的损失和受益人的受

益很难平衡。

由于法律并不要求管理人行使补偿请求权以受益人实际

收益为前提，本案综合当地的经济水平、魏老汉及路某家庭收

入等实际情况，酌定路某对魏老汉亲属的补偿数额，以此体现

无因管理制度鼓励善行的价值功能。

管理他人事务受损咋补偿？


